 教育部-「學海惜珠」                  115年度獎助各學院大專校院選送清寒優秀學生 出國研修一覽表
	優先
順序
	姓 名
	學號
	身分別
(系所／年級)
	研修
國別
	出國
管道
(雙聯/交換)
	研修學校
及系所
	語文成績
(TOEIC、TOEFL、IELTS)
	研修
期程
(西元/月)

	
	
	
	
	
	
	
	
	

	
	
	
	
	
	
	
	
	

	
	
	
	
	
	
	
	
	

	
	
	
	
	
	
	
	
	

	
	
	
	
	
	
	
	
	

	
	
	
	
	
	
	
	
	

	
	
	
	
	
	
	
	
	

	
	
	
	
	
	
	
	
	


備註：申請學海惜珠學生必須具備所屬直轄縣市主管機關開立有效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如符合其它身分別須額外檢附相關證明。
一級單位主管簽名：                              

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請貼上本人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乙張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出生年月日(西元)
	
	性別
	
	

	連絡電話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就讀系所
	
	學號

	身分別
	○大學       年級 ○碩士生        年級 ○博士生         年級

	在校成績
	平均成績：
	班級排名百分比註１：

	研修領域別
	
	前往研修國別
	

	研修期程(西元)
	      年     月 ~      年      月

	研修學校
	世界百大：

	
	其 他註２：
	參考依據：

	研修系所（學程）
	

	研修學校地址
	

	具體獲獎事蹟或參與國際性競賽獲獎  ○ 是  ○ 否

	具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 是  ○ 否(未檢附者須補件) 說明：＿＿＿＿＿＿＿＿＿＿＿＿＿＿＿＿＿＿＿＿

	出國管道
	○雙聯學位，系所既有出國研修計畫 ○學校交換生甄選計畫 
○其他，說明：           

	經費總需求（新台幣）
	學費          元註3；生活費           元；來回飛機票           元

合計               元註4

	○ 已知曉研修期間須保有學籍身份(不能休學或畢業)，以及修習就讀系所至少6學分以上之專業課程，並於研修結束後返校完成至少6學分專業科目抵免，回國後若因修習之學分數不足導致延遲畢業等相關問題，不得有異議，且應繳回全額補助款。

	· 研修學校入學許可請於取得後補件


        ※註1：研究生得免填。

        ※註2：研修學校如非世界百大，請填寫「其他」並說明「參考依據」(如：為本校締結之姐妹校等)。

        ※註3：交換生學費請填0。

        ※註4：經費總需求為教育部參考依據，實際補助金額則以教育部核撥為主。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無指導教授者免簽)　系主任簽名：____________
學生之個學生之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1、 請詳細閱讀朝陽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及第
9條規定所為以下「學生之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2、 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在於辦理學位生、雙聯學位、交換學生及其他
入學申請相關作業，且當錄取時轉入學生學籍資料。

三、 個人資料之蒐集方式：透過學生網路報名或書面遞交而取得學生個人資料。
　　(一)透過學生報名申請參加本校招生委員會提供考生個人資料。
　　(二)學生於本校招生資訊網路系統登錄或修改之各項相關資料。

四、 個人資料之類別：
　　(一) 辨識個人者(C001)。
　　(二) 辨識財務者(C002)。
　　(三)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C003)。
　　(四) 個人描述(C011)之性別、出生年月日、國籍。
　　(五) 家庭其他成員細節(C023)之監護人或緊急連絡人等。
　　(六) 學校紀錄(C051)、資格或技術(C052)。
　　(七) 學生、應考人紀錄(C057)。
前項各款個人資料類別，內容包括姓名、護照或居留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料、緊急聯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聯絡資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方式等。

五、 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
　　(一)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學生個人資料及相關申請資料，除法令或中央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利用期間。
　　(二)個人資料利用之地區：臺灣地區或經學生授權處理、利用之地區。
　　(三)個人資料利用之對象：除本校外，尚包括本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包含教育部
                            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等。
　　(四)個人資料利用之方式：入學申請期間之行政作業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提供作為錄取、報到、                     
查驗及入學後活動辦理等作業，學生（或法定代理人）之聯絡，基於試             
務公信的必要揭露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                           
式。

六、 學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料，將導致無法進行報名、緊急事件無法聯繫、錄取通知書無法送達等等，影響學生申請服務之權益。

七、 學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不實或需變更者，應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
本校辦理更正。

八、 本校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料或相關資料提供予相關主
管機關。

九、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益：您依法得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查閱、更正個資等權利，但因法令另有規定者，本校得拒絕之。若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益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十、 除法令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學生如提出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料之請求，經評估會妨礙本校執行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校違背法令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本校得繼續蒐集、處理、利用或保留個人資料。
 備註：
申請115年度「學海惜珠」計畫學生須提供以下資料：
1.學生基本資料表（如附件；請全數確實填寫）
「英文姓名」欄位請填寫護照英文姓名之羅馬拼音
           （如：王大明→Wang, Da-Ming）
「研修領域別」欄位，請參照下列說明分類填寫:
1. 語文、教育
2. 藝術、建築規劃與設計
3. 商業管理
4. 社會科學
5. 餐旅、運動休閒管理
6. 理工
「經費總需求」欄位填寫說明如下：

「學費欄位」：除交換學生填寫本校學費金額外，申請短期研修及雙學位學生請依申請研修學校公告之學費填寫

「生活費」：請依附件檔案「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及支給數額一覽表(參考)」換算研修月份生活費

「來回飛機票」：請填寫國籍航空最直接前往研修國家之「經濟艙」來回票價
2. 戶籍謄本(正本) 。
3.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補助證明(正本) 。
4.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公文或證明。
5. 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補助資格者相關證明。
6. 父或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請檢附相關證明。
7. 申請報告(申請原因、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與目前學習之相關性等) 。
8. 歷年成績單。
9. 學科成績排名證明書（班級排名）。
10.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11. 其他優秀證明或特殊表現證明。
附件三　申請學海惜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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